
4 岁男孩幼儿园被菜汤烫伤
经多次协商，园方赔偿家属 16800 元
本报记者 彭彦伟

只因 30 多年前一句骂

弟弟残忍锤杀哥哥

本报 5 月 5 日讯(见习记者 王裕
奎 通讯员 杜连明 张鑫) 只因 30

余年前的一句口角，犯罪嫌疑人宋凯
(化名)一直对其胞兄和嫂子怀恨在心。
2013 年 4 月的一天，56 岁的宋凯用手
锤残忍地将其 63 岁的哥哥宋民(化名)

杀害。经鉴定，宋凯在作案时具有完全
刑事责任能力。4 月 27 日，涉嫌故意杀
人罪的犯罪嫌疑人宋凯被五莲县人民
检察院依法批准逮捕。

2013 年 4 月 9 日晚，五莲一村庄出
现了血腥的一幕，宋凯持手锤将其胞兄
捶打头部残忍杀害。归案后，宋凯供述，
30 多年前，哥哥宋民一家翻盖房屋，嫂
子因嫌哥哥干活拖拉便随口骂了一句，
宋民并未在意，一旁帮工的宋凯却颇为
不满，认为嫂子侮辱了自己的母亲，上
前欲对嫂子进行殴打但被哥哥制止。

在收工饮酒时，嫂子嫌喝酒太多，
宋凯更加生气。后宋凯罹患癫痫病，他
怀疑是和嫂子生气所致，多年来一直对
兄、嫂怀恨在心。

案发当晚，吃过晚饭的宋凯再次想
起此事，心理愈发不平衡，遂携带手锤
前去找宋民“理论”。赶至宋民住处后，
将在门口闲逛的宋民锤毙。案发当晚犯
罪嫌疑人宋凯被抓获归案。4 月 27 日，
涉嫌故意杀人罪的犯罪嫌疑人宋凯被
五莲县人民检察院依法批准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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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接园方通知

孩子被菜汤烫伤
3 日下午 2 点，记者在日照

市东港区秦楼街道滕家村见到
了高先生的孩子高文博(化名)，
高文博被烫伤的地方是右侧脖
颈，虽然距烫伤已过去 20 多天，
但他的脖颈处仍有一道长十多
厘米，宽两三厘米的红色印记。
据了解，自被烫伤后，高文博就
没再去过幼儿园。

据高先生介绍，高文博今年
4 岁，在新市区一家私立幼儿园
就读。4 月 18 日上午 11 点 30 分
左右，高先生接到学校老师电
话，称孩子在学校被烫伤。高先
生急忙开车赶到学校，“当时老
师正在给孩子擦拭一种药膏。”

高先生介绍，孩子的老师告
诉他，当时孩子们都在吃饭，老
师端着盛菜汤的碗走到高文博
跟前时，高文博突然站了起来，
不小心撞翻了碗，菜汤洒在了他
的脖子上。由于年龄小，高文博
并不能详细描述当时的场景。

随后高先生带着儿子去了

医院，医生给开了药。因为当时
高文博的脖颈只是发红，高先生
并没有太在意。可第二天一觉醒
来后，他发现儿子的脖子上出现
了几个水泡，而且皮肤也有破
损。记者从高先生提供的当时拍
的照片上看到，孩子右侧脖颈处
有少量水泡。

4 月 19 日，高先生领着孩
子来到学校，“当时园长说让我
们把孩子放在学校里，他们用偏
方给治疗，让专人照顾。”高先生
说。高先生便让孩子待在学校，
可他发现，经过两天的治疗，儿
子的烫伤并没有好转的迹象，高
先生又带着孩子来到医院，“医
生告知不能用偏方治疗，说容易
引起感染。”高先生说。

多次治疗怕留疤痕

院方赔偿 16800 元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高文

博脖颈上的水泡消了，但烫伤处
还有明显的红色印记。高先生害
怕留下疤痕，之后又去医院咨
询，“医生说不敢确定会不会留
下疤痕。”高先生说。高先生怕儿

子脖颈上留下伤疤，便又找到学
校，想让学校出钱，让儿子去做
更好的治疗。“学校并不给钱，只
让我们去治，治好了再找他们报
销。”高先生说。

高先生介绍，这之前他们就
多次去找过学校，但学校并没有
提出赔偿一事，只是让高先生将
孩子放在幼儿园，园方给治疗，
并答应孩子可以免费在幼儿园
上两年学。高先生还给记者看了
一份幼儿园园长写的一份保证
书，保证书上写着：高文博在幼
儿园烫伤脖子一侧需要一年恢
复期，保证在一年恢复期后不留
疤痕，如留疤痕将给予高文博做
必要的处理(如美容、去疤)，不
然给予高文博 20 万元赔偿。落
款名字是幼儿园园长的名字，落
款时间为 4 月 21 日。

“他们当时用的是偏方，谁
能保证治疗效果，孩子这么小万
一留下疤痕怎么办。”高先生说。
之后他多次与幼儿园协商并未
解决。

5 日上午，记者拨打了该幼
儿园园长电话，该园长告诉记
者，对于孩子烫伤一事并未否
认，“我们承认自己的错误。”该
园长说。该园长介绍，事情发生
后她们曾想让孩子住院，但家长
不同意，还让她们写下保证书。

据了解，刚开始高先生想让
幼儿园赔付 8 万元，后来降到 4

万元，“我们可以用偏方给治疗，
还可免费让孩子上学，但感觉他
们要的钱太多了。”该园长说。同
时该园长还介绍，目前双方已达
成赔偿协议，幼儿园一次性赔付
高先生 16800 元。

本报 5 月 5 日讯(见习记者 王裕
奎 通讯员 于慧玲 张晓燕) 一对
看起来完全正常的夫妻到民政局要求
协议离婚，民政局婚姻登记处经审查，
依程序办理了离婚登记，不料事后女方
罗女士的父母却以罗女士名义将该民
政局告上了法庭，理由是其女为精神病
患者，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不能登
记离婚，要求撤销离婚登记。近日，东港
区法院依法开庭审理了这样一起离婚
行政登记案件。

罗女士经人介绍，与费先生于 2003

年 9 月登记结婚，婚后育有一子。8 年
后，罗女士无明显诱因出现多疑症状，
怀疑有人监视议论她，因此与邻居发生
争执，夫妻产生矛盾。2011 年，罗女士经
医院确诊患有精神分裂症住院治疗。

同年 12 月 8 日，罗女士病情好转
后出院。2012 年 1 月 30 日，罗女士与费
先生两人协议离婚并去民政局办理了
离婚登记。双方声明因感情不合自愿离
婚，对子女抚养、财产、债务等事项已达
成一致处理意见并共同签署了离婚协
议书。

离婚登记办理过程中，两人均未声
明罗女士有精神疾病史，罗女士亦未有
异常举动。民政局婚姻登记处经审查后
认为双方符合离婚条件，准予登记。

罗女士父母知情后，认为罗女士系
精神病患者，无权自行离婚，民政局不
应受理罗女士的离婚申请，其发放离婚
证违法，遂于 2012 年 2 月 7 日以罗女士
名义向日照东港区法院起诉，请求撤销
罗女士的离婚登记。

东港区法院经审理认为，精神病患
者并非都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
民事行为能力人，其申请离婚登记的行
为并不必然无效。婚姻登记机关非属专
业鉴定机构，无法对离婚申请人的民事
行为能力进行鉴定。民政局对申请人的
离婚申请是形式审查，只要申请人提交
的材料齐全，双方无异常举动，且不违
反相关法律规定，就应予办理离婚登
记。

日照市东港区法院近日依法判决
驳回了原告罗女士的诉讼请求。罗女士
父母不服该判决依法上诉，二审日照市
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女儿协议离婚

父母不同意起诉民政局

3 日，市民高先生反映，他 4 岁的儿子在幼儿园上
学时，被菜汤烫伤，学校只答应给用偏方治疗并免除两
年学费，高先生害怕儿子留下疤痕，想到好一点的医院
治疗，但幼儿园只答应在治疗后报销费用。

5 日，记者采访高先生孩子上学的幼儿园，该园园
长承认孩子被烫伤。同时该园长告知，双方已经达成赔
偿协议，赔偿高先生 16800 元。

高先生儿子脖颈被烫伤后，长出水泡。 高先生供图

两满载原木货车凌晨追尾
后车驾驶室被挤变形，消防人员撬车救人

本报 5 月 5 日讯(记者 徐
艳 通讯员 陈博) 3 日凌晨，
两辆满载原木的货车发生追尾，
后车的驾驶室被挤变形，驾驶员
被困。消防官兵经过紧急抢救，
15 分钟后将司机救出。

5 月 3 日清晨 5 时 32 分，岚
山区消防大队接到指挥中心命
令，岚山区 342 省道汾水高速出
口附近，两货车发生追尾事故，
有人员被困。接到命令后，该大
队 14 名官兵火速赶往现场。

事故现场，两辆运载木材的
半挂货车发生追尾，后面的货车
驾驶室被多根直径约 50 公分的
原木闯入，已严重变形，驾驶员

被困在车内，现场一片狼藉，汽
车残片散落满地，并有大量的机
油流淌出来。

消防官兵在仔细勘查现场
后，决定分两组行动，一组负责
封锁现场，实施警戒，防止无关
人员进入，一组利用破拆工具将
驾驶室的车门打开，营救伤员。

由于受到强烈的撞击，后车
驾驶室严重变形，且车头向上跷
起，导致消防员缺乏作业平台。

官兵们将消防车开至事故
车辆的平行位置，站在消防车
上，成功用无齿锯将驾驶室的门
锁破坏，将门打开，然后将卡住
驾驶员的座椅向外拖拽，同时使

用液压扩张器对驾驶室内部空
间进行扩张。

15 分钟后，在消防官兵的
帮助下，驾驶员慢慢地将被挤压

的右腿抽出，成功脱险。后消防
官兵们又用泡沫将现场流淌的
机油覆盖，消除了火灾隐患。目
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出国工作被调岗位致收入减少
用人单位被判多支付劳动待遇 3 万元

本报 5 月 5 日讯(见习记者
王裕奎 通讯员 张晓燕

魏培培 王向东 ) 利比亚战
争已结束一年多，因战争原因
撤回国内的王某因差额工资等
劳动待遇问题将用人单位诉至
法院。审理中，劳动合同等主要
证据因在战争中遗失无法提
供。近日，日照东港法院以调解
方式圆满化解了该劳动争议纠
纷，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支付劳
动待遇 3 万元，双方均表示满
意。

被告日照某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是一家以建设工程施工
为经营范围的有限责任公司。
2009 年 2 月 25 日，原告日照莒
县的王某，与被告签订劳动合
同，约定由原告担任被告在利
比亚一个项目的总工程师，月
工资为 3000 元，出国补助金为
每月 5334 元，年薪共计 10 万

元，合同期限为 2009 年 3 月 1

日至 2012 年 3 月 1 日。
2009 年 4 月 24 日，原告被

派至利比亚工作。期间原告实
际从事的是测量员工作，相应
的工资标准也下降至每年 8 万
元，被告也向原告定期支付了
相应的劳动报酬。

2011 年 3 月 5 日，因利比
亚发生战争，原告与被告的其
他工作人员一起撤回国内。
2011 年 12 月 28 日，原告王某
以要求被告支付差额工资等劳
动待遇为由，向日照市劳动人
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要求被告支付差额工资等相关
待遇 7 万余元，后原告不服仲
裁裁决，在法定期限内向日照
东港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王某认为被告在利比
亚无故变更其工作岗位，同时
单方降低其劳动报酬，违反了

劳动合同约定，被告应向其支
付相应劳动待遇。但被告认为
双方协商变更了工作岗位，王
某实际从事的也是测量员工
作，公司已按其实际工作岗位
标准足额向原告发放了劳动报
酬。

在审理过程中，被告的委托
代理人主张，在利比亚工作期
间，王某无法胜任总工程师工
作，这是调整岗位的主要原因。

被告还申请当时利比亚项
目部的负责人出庭作证，证实
王某到达利比亚后不久，由于
无法阅读电子图纸，在被告派
人对其进行培训后仍不能胜任
合同约定的总工程师工作后，
原告主动通过书面形式向单位
申请辞职，但公司考虑到王某
平日工作比较勤恳，出国后十
分不易，所以与王某进行了协
商，将其调整到测量员岗位，并

且重新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
但是由于利比亚战争爆发，导
致王某的辞职书以及重新签订
的劳动合同等证据遗失在利比
亚而无法提供。

法院经审理认为，日照某
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虽主张由于
战争原因而导致证据遗失，但
法律并无明文规定战争因素可
以免除其法定的举证义务。

当然引起本案争议的利比
亚战争因素客观上确实给当事
人的举证带来困难，导致本案
客观事实短时间内难以查清。
本着化解矛盾，建立和谐劳动
关系的目的，东港法院着手进
行了大量的调解工作，最终促
使原、被告达成双方劳动关系
解除，日照某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向王某支付劳动待遇 3 万
元，双方劳动争议一次性处理
完毕。

消防官
兵在解救被
困司机。
本报通讯员

陈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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